附件：
	杭州师范大学二级团组织工作考核表

	基







础






项
	考核项目
	考核标准
	自评分
	自评
依据
	考核小组
认定分
	备注

	
	
	序号
	考核指标
	具体内容和计分方法
	
	
	
	

	
	思想引领
（30分）
	1
	注重团员青年的思想和价值引领（9分）
	以重大节日、重要事件等为契机，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和各种形式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，取得一定成效。参加校团委组织的或学院层面单独开展的主题教育活动，计1.5分/次。获得校“十佳主题团日活动”等荣誉，计1.5分/项。
	
	
	
	

	
	
	2
	培养挖掘优秀典型和先进事迹（6分）
	组织团员青年参加“自强之星”“向上向善好青年”“马云青春领袖奖”“十佳团干部”“十佳团员”“十佳志愿者”等典型人物评选活动并获得荣誉，省级计3分/项、市级计2分/项、校级计1分/项。奖项不重复计分，以最高分计算。
	
	
	
	

	
	
	3
	发挥“青马工程”示范作用（2分）
	团员青年参加新世纪人才学院、西子人才学院、子渊人才学院等青马工程培养班，省市级计2分、校级计1分。
	
	
	
	

	
	
	4
	开展共青团工作课题研究或精品项目（3分）
	团干部主持共青团工作相关课题或精品项目，省级计2分/项、市级计1分/项、校级计0.5分/项。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相关论文计0.5分/篇；核心期刊计1分/篇。
	
	
	
	

	
	
	5
	做好共青团舆情信息工作（2分）
	按要求选聘舆情员，开展舆情相关工作，计2分。
	
	
	
	

	
	
	6
	完善网络宣传阵地建设
（3分）
	利用学院网站、微博、微信等平台及时更新、发布基层动态与团学信息，计2分。获得校共青团宣传信息工作先进集体，计1分。
	
	
	
	

	
	
	7
	加强共青团工作宣传报道（5分）
	共青团工作宣传报道被校团委录用，计0.5分/篇（阅读量达1000以上的另计0.5分/篇）。
	
	
	
	

	
	组织建设
（20分）
	8
	二级党组织重视共青团工作（2分）
	二级党组织专题研究共青团工作，每年至少听取一次共青团工作专题汇报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计2分。
	
	
	
	

	
	
	9
	加强团组织建设（9分）
	定期召开团员代表大会，计1分。按时按要求完成团员发展、团情统计、团费收缴、团籍注册、团组织关系转接、民主评议、团内评优、推优入党等基础团务工作，计1分/项。高质量完成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团员团干部信息的有关操作，计2分。
	
	
	
	

	
	
	10
	加强学生组织的建设和指导（2分）
	学生组织有专人指导、制度规范、机制健全，定期召学生、研究生代表大会，并按规定顺利完成其他学生组织换届工作，计1分。学生组织积极配合校级学生组织的工作，计1分。
	
	
	
	

	
	
	11
	参加团内评比活动并获奖（4分）
	参加“五四红旗团委”“先进团委”“五四红旗团支部”“优秀团员”“优秀团干部”“青年文明号”等团内评比活动并获得荣誉，省级计4分/项、市级计2分/项、校级计1分/项（杭州市教育系统先进团支部、优秀团员，校先进团支部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团干部、优秀专职团干部不计分）。参加微团课大赛、党团知识竞赛等活动并获得荣誉，省级一等奖以上计4分/项、二等奖计3分/项、三等奖计2分/项。获得市级奖项计2分/项。奖项不重复计分，以最高分计算。
	
	
	
	

	
	
	12
	开展团务知识培训工作
（3分）
	组织团员青年参加校级团校培训班并顺利结业，计1.5分/期。建立学院团校培训班并定期培训，计1.5分/期。
	
	
	
	

	
	实践育人
（25分）
	13
	组织开展富有成效的实践育人工作（6分）
	社会实践团队入选国家级重点团队，计1分/个。团队获得荣誉，国家级计4分/项、省级计3分/项、市级计2分/项、校级计1分/项；个人获得荣誉，国家级计4分/项、省级计3分/项、市级计2分/项。获得校级调查报告，一等奖计2分/篇、二等奖计1分/篇、三等奖计0.5分/篇。志愿服务集体或个人获得荣誉，国家级计4分/项、省级计3分/项、市级计2分/项；获得校级先进集体，计1分/个。奖项不重复计分，以最高分计算。
	
	
	
	

	
	
	14
	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带队指导（4分）
	学院专业教师指导并带队社会实践活动，计1分/人（入选校级重点团队的另计0.5分）。
	
	
	
	

	
	
	15
	强化社会实践活动保障工作（4分）
	建立院级社会实践相关制度，计1分。开展院级培训会，计1分。开展院级总结分享会计1分。建立社会实践基地（授牌），计1分/个。
	
	
	
	

	
	
	16
	培育打造品牌志愿服务项目（2分）
	培育打造有特色、有影响力、社会反响好的志愿服务项目，入围校级重点培育项目，计2分/项；一般培育项目，计1分/项。
	
	
	
	

	
	
	17
	做好常态化志愿服务组织与管理（3分）
	志愿汇记录的志愿服务人均服务时数（志愿汇中归属学院管理的志愿服务组织总时数/学院在校团员总数），排名1-5名，计3分；6-10名计2分；其余计1分。
	
	
	
	

	
	
	18
	参与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工作（4分）
	在大型赛会志愿服务中，教师带队，依据活动时间长短计1-4分/人次；教师参与面试或培训，计0.5分/人次。
	
	
	
	

	
	
	19
	引导大学生参加两项计划（2分）
	面向非毕业生宣传两项计划，计1分；面向学院所有毕业生宣传两项计划，计1分。
	
	
	
	

	
	创新创业
（25分）
	20
	参与创新创业活动（5分）
	参加省“新苗人才”计划、校“星光计划”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等科创活动，参与人次达团员青年总数的50%，计5分；达30%，计3分；达20%，计2分。
	
	
	
	

	
	
	21
	完成科创项目结题（5分）
	省级“新苗人才”计划、校级“星光计划”结题率达100%，计5分；结题率在90%以上，计2分。
	
	
	
	

	
	
	22
	组织科创赛事及“星光讲堂”（5分）
	开展院级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等竞赛计2分/次；开展院级“星光讲堂”科研报告会，计1分/次。
	
	
	
	

	
	
	23
	组织参加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等赛事并获奖（5分）
	参加校级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等比赛并获得荣誉，计1分/项。
	
	
	
	

	
	
	24
	发表论文和专利（5分）
	当年度在校本科生以第一授权人获得的发明专利,计5分/项，其余专利（含软件专利），计0.5分/项。根据学校对于学术期刊的定级标准，公开发表学术论文、文学作品、美术作品、音乐作品，计0.5分/项；在二级及以上刊物发表，计1分/项。同一项目不重复计分。
	
	
	
	

	
	校园文化
（20分）
	25
	加强学生社团指导和管理（2分）
	70%以上的学生社团有专业老师指导，计1分；按照要求完成年度注册、注销等社团管理工作，计1分/项。
	
	
	
	

	
	
	26
	参加社团文化评比活动
（3分）
	学生社团报名参加校“十佳社团”“新星社团”等评选活动并获得荣誉，计1分/个。
	
	
	
	

	
	
	27
	组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
（5分）
	及时准确报送参加活动人员信息，按照要求组织学生参加校园文化等活动，计1分/次。参演校团委组织的校园文化活动，计1分/次。
	
	
	
	

	
	
	28
	参加校园文化活动相关比赛并获奖（5分）
	学院组建艺术团队参与或选派学生参加各级文体类比赛（如：大学生艺术节、操舞锦标赛、器乐大赛、辩论赛、相关体育赛事等）8人次以上或团队2次以上，计2分/项；获得集体或个人荣誉，省级一等奖（金奖）以上计4分/项、二等奖（银奖）计3分/项、三等奖（铜奖）计2分/项，市级或校级一等奖计2分/项、二等奖计1分/项、三等奖计0.5分/项。
	
	
	
	

	
	
	29
	推动校园文化品牌建设
（5分）
	推动学院打造有特色、有影响力、师生反响好的校园文化品牌活动。获得校“一院一品”“一人一艺”“一人一体”等项目立项，计3分/项。获得校“一社一品”精品项目重点立项，计2分/项；一般立项，计1分/项。
	
	
	
	

	
	总分
	
	
	
	
	
	
	

	正


向


加


分


项
	考核标准
	自评分
	自评
依据
	考核小组
认定分
	备注

	
	1.在“自强之星”“向上向善好青年”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”等全国典型人物评选活动获奖加8分/人，提名奖加5分/人。
	
	
	
	

	
	2.团员青年被推选为各级团代会代表，全国代表加8分/人，省级代表加5分/人，市级代表加3分/人。
	
	
	
	

	
	3.团干部主持国家级共青团工作相关课题或精品项目，加8分/项。
	
	
	
	

	
	4.共青团工作先进事迹或典型案例被人民日报、中国教育报、中央电视台、新华社通稿等国家级媒体报道，加8分/篇；被浙江日报、浙江卫视、杭州日报要闻版、杭州电视台新闻联播等省级媒体、市级媒体党报党刊报道，加5分/篇；被钱江晚报、青年时报、杭州日报其他版面等省级都市类、市级媒体报道，加3分/篇。同一篇报道同时被多家媒体报道，就高计算。
	
	
	
	

	
	5.集体或个人在“全国五四红旗团委”“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”“全国优秀团员”“全国优秀团干部”“全国青年文明号”等评比中获得荣誉，加8分/项。
	
	
	
	

	
	6.参加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并获得荣誉，国家级金奖加8分/项、银奖加6分/项、铜奖加4分/项；省级金奖加4分/项、银奖加3分/项、铜奖加2分/项；市级金奖加2分/项、银奖加1分/项、铜奖加0.5分/项。奖项不重复计分，以最高分计算。
	
	
	
	

	
	7.参加“挑战杯”“创青春”等科创类比赛并获得荣誉，国家级一等奖（金奖）以上加8分/项、二等奖（银奖）加6分/项、三等奖（铜奖）加4分/项；省级一等奖（金奖）以上加4分/项、二等奖（银奖）加3分/项、三等奖（铜奖）加2分/项。奖项不重复计分，以最高分计算。
	
	
	
	

	
	8.在“百强社团”“优秀学生社团”“最佳学生社团”等评比中获得荣誉，国家级加8分/项、省级加5分/项、市级加3分/项。
	
	
	
	

	
	9.在全国性校园文化类比赛中获得荣誉，一等奖（金奖）加8分/项、二等奖（银奖）加6分/项、三等奖（铜奖）加4分/项。
	
	
	
	

	
	总分
	
	
	
	

	反


向


扣


分


项
	考核标准
	自评分
	自评
依据
	考核小组
认定分
	备注

	
	1.在各类活动当中出现不当行为、发表不当言论等较大问题，视情况扣1-5分/起。
	
	
	
	

	
	2.出现网络舆情事件，产生不良影响的，扣3分/起；在较大范围内引发新媒体平台及媒体关注，扣5分/起。
	
	
	
	

	
	3.智慧团建系统内团组织数、团员数与年度团情统计数据出入较大，超过30%的扣5分。
	
	
	
	

	
	4.未按要求使用志愿汇App统计志愿服务时数，扣1分/项。
	
	
	
	

	
	5.省级“新苗人才”计划项目未结题的，扣5分/项。
	
	
	
	

	
	6.在学校年度社团星级调整中有3个及以上五星级或四星级社团降星的扣3分。
	
	
	
	

	
	总分
	
	
	
	

	
	考核评定总分
	

	一


票


否


决
	考核标准
	考核小组认定

	
	1.所在团组织有团员青年政治立场动摇，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不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妄议中央大政方针，传播政治谣言，有损党和国家形象。
	

	
	2.近一年来团干部或学生干部出现重大违法行为。
	

	
	3.出现重大网络舆情事件，处置不当并造成重大影响。
	

	
	4.在团的活动中出现重大事故，处置不当并造成重大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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